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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服務志工，以下簡稱榮指員)

制度已逾 25 年，為有效發揮服務功能，讓中小企業藉由榮指員的

網絡，獲取資訊、尋求支援與反映地方需求，整合政府資源與志

工經驗分享，並推廣政府相關政策，扮演政府與企業間溝通橋

樑。 

透過榮指員在地服務的過程，暸解在地中小企業所面臨之企

業難題，因應各地中小企業不同需求與特色，使志工團隊能善用

本身專長與在地網絡及各項資源。藉由辦理系列活動或服務，結

合政策資訊，提供中小企業最適切的服務，帶動中小企業活力，

發揮企業潛能，協助中小企業突破困境，希冀達到擴大政策執行

成效、廣納企業實務經驗、增進企業商機交流與協助企業升級轉

型等預期效益。 

二、適用對象 

由本(115)年度各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以下簡稱

榮協會)提出申請及執行辦理。 

提供縣市地方企業主、青年創業家、學術專家及有興趣者皆

能參與各縣市榮協會舉辦之活動。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二) 承辦單位：各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服務志工)協進會 

四、辦理時程 

(一) 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本年 2 月 26 日止。 

(二) 公布審查結果：預計本年 3 月底公布。 

(三) 執行期間：本年 4 月起至 10 月底止(暫定)，依審查決議時間

視需要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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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方式 

由各縣市榮協會為申請單位，配合本年度政策方向主題： 

1. 淨零轉型 2. 數位轉型(包含 AI)  

本年度執行方式以實體活動辦理為主，且以講座、論壇、課

程、媒合會等具案例性活動為主。結合在地公協會等共同參與辦理

尤佳，並不得用於辦理活動參訪。另考量各產業特性不同，爰活動

建議依據行業別分別規劃辦理，以提升活動效益。 

六、活動規範 

(一) 活動參與對象：中小企業業者及從業人員。 

(二) 活動場次、人數及計畫申請金額(各縣市請自行評估選擇方案規劃執行) 

項目 場次/人數 申請金額 

方案 1 6場次以上，且人數須達 360人 上限 20萬 

方案 2 5場次以上，且人數須達 300人 上限 16萬 

方案 3 4場次以上，且人數須達 240人 上限 12萬 

註 1：「活動人數」榮指員不得列入計算 

註 2：若未達場次/人數，視狀況評核僅提供已辦理之場次核銷

(每場次最高核銷上限 3萬元) 

註 3：若當年度場次或人數未達標者，將影響明年申請場次與

金額。 

七、申請方式及相關文件 

線上申請：請於本年 2 月 26 日(四)，將下列文件以電子郵件方式

傳送至執行單位信箱：cma16@mail.management.org.tw ，並同步

電郵副知縣市服務中心。 

應檢附文件：  

(一) 活動計畫書一份(含經費預算表、預期成果效益) 

(二) 如有非公設場地，需一併檢附申請表。  

mailto:cma16@mail.managemen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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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核須知 

(一) 申請單位：以本年度榮協會為限。 

(二) 辦理地點以公設場地(機關、公立學校…等場地)為主，若為非

公設場地，請一併檢附非公設場地申請表(附件一)。 

(三) 審查：預計本年 3月召開審查會議，審核結果將函文予各縣市

服務中心。 

(四) 核銷方式：每場活動辦理後一個月內務必檢附核銷單據；於

10 月中旬後辦理之場次，最遲須於本年 11 月 13 日前提送核

銷單據至執行單位，單據如有逾期歉難辦理核銷。 

(五) 經費編列及核銷作業標準，請參照附件二。 

(六) 非公設場地申請表、領款單、國內差旅費報告表、計畫書範

本(附件三)等空白表單，可至榮指員計畫網站>相關下載自行

下載填寫(https://volunteer.sme.gov.tw)。  

九、活動規劃注意事項 

(一) 以座談會、論壇等方式辦理之，不得辦理企業訪視觀摩(故核

銷科目不得編列租車費用)。 

(二) 活動場地不得於風景名勝區及企業公司辦理，且應避免都辦

於同一場域。 

(三) 預估/實際參與人數應為中小企業人士，榮指員出席人數不得

列計。 

(四) 辦理內容須符合本年度政策方向主題，並敘明活動預期效益

及量化指標。 

(五) 榮指員與各榮協會自聘顧問不得擔任服務網絡活動講師。 

(六) 不得與其他計畫或活動共同辦理(如區域委員會、月例會等)。 

(七) 每場活動須撥放政府資源及發放活動問卷(以執行單位提供之

連結為主)予出席者填寫。 

(八) 活動辦理後 10 個日曆天內，須至雲端上傳回報實際辦理情

形，延遲回報者歉難辦理核銷。  

https://volunteer.sm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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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非公設場地-申請表(填寫範例) 

單位：千元 

序

號 
計畫名稱 

會議講習 

訓練名稱 
主要對象 

人

數 

執行單位 

(受委託單

位) 

場地名稱 
具體原因說明 

(場地費用) 

1 115 年 度

強化縣市

中小企業

榮譽指導

員(企業服

務志工)功

能計畫 

115 年度     

協助地方

服務網絡

推動專案

服務 

月/日 

活動名稱 

OO 縣市

中小企業

主 

OO OO 縣市中

小 企 業 榮

譽 指 導 員

協進會 

OOOO OOOO 

(請簡述說明須

選擇非公設場地

之原因) 

2 

(範

例) 

115 年 度

強化縣市

中小企業

榮譽指導

員(企業服

務志工)功

能計畫 

115 年度     

協助地方

服務網絡

推動專案

服務 

4/10 AI 淨

零智慧城

市 

OO 縣市

中小企業

主 

60 OO 縣市中

小 企 業 榮

譽 指 導 員

協進會 

 

OO(私立)

大學 OO

會議室 

1. 與產學合作之

單位 OO 大學

合辦。 

2. 場地由 OO 大

學免費提供 

3 

(範

例) 

115 年 度

強化縣市

中小企業

榮譽指導

員(企業服

務志工)功

能計畫 

115 年度     

協助地方

服務網絡

推動專案

服務 

4/24 AI 對

社會的影

響 

OO 縣市

中小企業

主 

100 OO 縣市中

小 企 業 榮

譽 指 導 員

協進會 

 

OO 飯店

OO 會議

室 

1. 因辦理活動需

容納 100 人以

上的場地 

2. 經洽當地公設

場地，因 OO

原因暫不外借 

3. 場地費：本場

次為 8 千元，

屬合理範圍 

*範例內容僅供參考，請依實際原因填寫說明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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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費編列及核銷作業標準 

類

別 

經費 

科目 

報支標準

上限 
核銷憑證 注意事項 

人

事

費 

出席費 
2,500元/ 

人次 

1.領款單 

2.簽到表(出席講師需
簽名) 

3.活動議程表 

4.議程表需包含： 

*活動日期/地點 

*活動起訖時間 

*專家/講師姓名/單
位名稱/職稱 

*課程活動主題 

5.實體講師授課照片 

6.線上課程需檢附螢
幕擷圖(含日期、時
間、講師使用帳號) 

1.未親自出席，僅以書面、錄音或錄影

等方式提供意見者，不得支給費用 

2.榮指員與各榮協會自聘顧問不得擔任

講師 

*條文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依條文為原則，

核銷仍以本作業標準審認。) 

授課 

鐘點費 

2,000元/

時 

1.領款單 

2.簽到表(授課講師需
簽名) 

3.活動議程表 

4.議程表需包含： 

*活動日期/地點 

*活動起訖時間 

*專家/講師名稱 

*課程活動主題 

5.實體講師授課照片 

6.線上課程需檢附螢
幕擷圖(含日期、時
間、講師使用帳號) 

1.未親自出席，僅以書面、錄音或錄影

等方式提供意見者，不得支給費用 

2.榮指員與各榮協會自聘顧問不得擔任

講師 

3.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不含休息時間。未滿

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 

*條文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依條文

為原則，核銷仍以本作業標準審認。) 

差

旅

費 

國內 

差旅 
核實報銷 

1.出差旅費報告表 

2.檢具票根或票價表 

3.佐證資料(活動議程

表、簽到表) 

 

1.出差事畢，須於 15日內填寫提交差旅
報告表(1人填具 1張)及單據 

2.搭乘交通工具，需檢具票根 

3.自行開車者，以自強號(一般席)同等
距離票價支付 

4.僅提供專家顧問或講師請領必要之差
旅費用，並需檢具活動議程等資料 

5.出差事由須符合計畫活動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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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經費 

科目 

報支標準

上限 
核銷憑證 注意事項 

6.住宿費申請每人每天金額以下列為標
準計算：(1)平日上限為 3,500 元(2)假
日上限為 4,500 元，並請明列原因及
佐證。 

備註：假日係指行政院函送政府行政
機關辦公日曆表內之放假日，並包含
放假日前一天，不含放假日最後一
天。 

*條文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依
條文為原則，核銷仍以本作業標準審
認。) 

業

務

費 

印刷費 核實報銷 

1.發票或收據 

2.樣本或樣張 檢具的樣張，內容須與活動有所相關 

郵寄費 核實報銷 

1.發票或收據 

2.郵資「購票證明」 
1.郵資或快遞：如文件寄送等費用、或

活動設備等相關包裹快遞運送 

2.運送的起訖地點，應與活動有所相關 

場地 

租金 
核實報銷 

1.發票或收據 

2.活動議程表 

3.活動照片 

(或報價明細) 

1.須符合公設場地 

2.若為非公設場地，須於計畫申請時一

併檢附非公設場地申請表，如無檢附

歉難核銷 

3.議程表內容，需有日期、地點 

4.若為線上課程直播所需場地租金，需

於議程表附註直播地點。 

場地 

佈置 
核實報銷 

1.發票或收據 

2.活動議程表 

3.活動照片(或報價明

細) 

1.如布條或其他與活動有所相關之佈置 

2.單張發票金額超過 2 萬以上，務必要

檢具兩張正本報價單(詳細內容可參核

銷憑證-注意事項) 

餐費 
100元/ 

人次 

1.發票或收據 

2.簽到表 

3.活動議程表 

1.用餐時間須為合理 

2.午餐申請需是上午場結束，或橫跨中

午之整日活動才可申請。 

3.晚餐需過 18點才可申請 

茶點 
50元/ 

人次 

1.發票或收據 

2.簽到表 

3.活動議程表 

僅限於有包含下午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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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經費 

科目 

報支標準

上限 
核銷憑證 注意事項 

其他 

雜支 
核實報銷 

1.發票或收據 

2.檢具相關佐證資料 

1.需與活動使用相關(如文具用品等耗

材雜支)，並須提供使用照片 

2.非耗材之資產不得以報支 (如隨身

碟、記憶卡等) 

 

  


